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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应急发〔2023〕154 号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和化工生产建设项目

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

南（试行）》（应急〔2022〕52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省危险化

学品和化工建设项目安全监管工作，有效防控建设项目安全风

险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加强安全监管执法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危险化学品和化工建设项目（以下

简称建设项目）全过程的安全监管工作力度。市应急局要对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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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建立管理台账，严肃查处违法生产

建设行为。

一是要加强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阶段的安全监管。安全

设施设计未经审查通过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和未履行安全设

施“三同时”管理规定的化工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，对违

法建设项目市、县应急局要依法责令停止建设。

二是要加强建设项目试生产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阶段的安

全监管。市、县级应急部门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抓好建设项目

试生产期间的安全监管。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１年，使用许可的化工建设项目试运行最长不得超过 180

天；未通过消防验收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不得通过安全设

施竣工验收。对未经备案就投料试运行的建设项目、试生产超期

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项目，要依法责令停止试运行

（试生产）。

二、加强安全指导服务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主动对本地建设项目开展指导服务。

一是提示告知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逐一告知属地在建和拟

建的建设项目单位，有关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、许可有

关规定要求和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管理规定要求。

二是跟踪指导。市、县应急管理部门要跟踪指导危险化学品

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试生产、安全设施

竣工验收、安全生产许可以及化工建设项目各环节安全手续办



- 3 -

理。重点对建设程序、相关规定进行跟踪指导，督促建设单位选

择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、施工单位开展建设。

三是强化服务。对消防验收申请已受理的建设项目，安全设

施竣工验收可与消防验收同步进行；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整改时间

可不计入建设项目试生产超期时间内；因受消防验收制约，试生

产超期未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而停止试生产的建设项目，可在

通过消防验收后，重新制定不超过三个月的试生产方案并报应急

管理部门备案，用于安全设施竣工验收。

三、加强安全风险防控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要认真学习危险化学品和化

工建设项目有关安全审查、许可和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等法律法

规，严格落实《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做好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工作。

一是要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和化工建设项目安全准入条件

和禁限控目录，严禁承接其他地区转移的淘汰落后建设项目，严

格执行“两重点一重大”建设项目部门联合审批机制。

二是加强建设项目变更管理，建设项目在设计或施工过程中

安全条件或安全设施设计发生变化且按规定需要重新审查的，建

设单位应当及时向原审查部门重新申请安全审查。

三是采用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，建设单位要按照《山西

省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安全可靠性论证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377 号）的要求，进行安全可靠性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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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建设项目在装置设施投入物料前，建设单位要完成重大

危险源辨识、评估、分级、备案等工作，将涉及的重大危险源有

关监测监控数据按要求接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

系统管理。

五是建设单位要积极落实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应明

确发包方和总承包方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加强对 EPC 项目总承包

商和各参建单位的监督检查，不得以包代管、以协代管、一包了

之。

请各市迅速将本通知转发县应急管理局、化工园区和有关企

业，采取措施落实工作要求。并于 4 月 30 日前将本地区建设项

目排查和查处情况，上报省应急厅危化一处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赵斌 0351-6819773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
2023 年 4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3 年 4月 11 日印发


